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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津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
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延工改办〔2022〕11 号

延津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
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延津县房屋建筑和市政
基础设施工程安全生产差异化管理办法》的

通 知

各乡（镇）产业聚集区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延津县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安全生产差

异化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2 年 12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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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津县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安全生产差异化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管

理，提升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科学化管理水平，保障人民群众

生命和财产安全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延津县房屋建筑和市

政基础设施工程安全生产差异化管理办法如下：

一、 工作目标

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部署，坚持人民

至上、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理念，增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

任感和使命感，对建筑施工安全管理水平差、安全隐患突出、

安全管理体系不健全、安全责任不落实的工程建设项目实行

重点监管，切实提高安全生产工作监管效率，督促施工企业

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机制，提升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科学化

管理水平，有效防范遇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

二、 实施范围

延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管的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

施工程。

三、 差异化管理

根据综合评价，延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监管的工程项

目分为 A 类（正常监管）、 B 类（增频检查）、C 类（重

点监控）三个类别，进行差异化管理。根据工程施工日常管

理情况，及时调整管理类别，实施动态管理。

（一）差异化管理确定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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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情况；

2．在各类安全生产检查中因违反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

被行政处罚或移交违法线索情况；

3．工程项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数量及管理情况；

4．市级或省级安全文明标准化示范工地培育、评定情况；

5．日常安全生产监督时，根据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状况，

特别是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情况；

6．工程项目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

建设情况；

7．工程参建企业资质情况、获奖情况、安全管理体系建

设情况、安全信用评价情况、违法违规行为情况；

8．其他重点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。

（二）差异化管理相关措施

1.A 类（正常监管）工地：按照安全监督计划，对工程项

目安全生产、文明施工情况正常实施抽查巡查；

2.B 类（增频检查）工地：根据工程实际施工情况，适量

增加监督检查频次；

3.C 类（重点监控）工地：实行重点监管，强化开展对项

目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监管力度，增加监督抽查频次，督促项

目消除现场安全生产风险隐患。

四、监管重点

（一）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。重点检查安全管理机构设

立和人员配备、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

操作规程的建立与执行情况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及应急管



- 4 -

理情况；项目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特种作业

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、技术交底和技术资

料管理情况；施工单位安全生产双重预防体系建立健全和落

实运行情况。

（二）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情况。重点检查建筑施工危大工

程管理情况；建设各方主体严格执行危大工程安全管理制度、

健全危大工程安全管控体系、履行危大工程安全管理责任等

情况。

（三）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。重点检查施工现场浅基坑、

沟槽施工安全管理情况；高坠、塌、物体打击等事故危险的

隐患源（如脚手架、承重支模架、基坑、建筑起重机械、高

处作业吊篮、临边洞口等等）是否进行识别，是否按照要求

进行挂牌公示，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；施工现场消防安全

管理情况；施工现场防汛等应急处置工作情况。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根据工作情况适时组织修订。

在实施过程中，与上级文件不一致的，以上级文件为准。

各乡（镇）产业集聚区，各有关单位可参照本办法，结合

本辖区实际，制定本辖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安全

生产差异化管理办法。


